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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依據： 
 

1.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

2.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 

3. 臺北市各級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

4. 中等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
 

貳、目的： 

  為提升體育班學生良好謮書風氣，兼顧訓練正常化，透過加強學業及術科輔導以確保學  

  生基本能力，並培養積極進取精神，培育守紀律、重榮譽合作互助的優質選手。 
 

參、實施方式 ： 
 

(一)日常生活輔導： 

1.確實遵守學校校規及班級規範。 

2.培養良好生活習慣，負責盡職態度 。 

3.運動員在訓練及比賽期間，依表現狀況給予獎勵或懲處。 

4.運動員須服從導師、教練及學校教師之指導與管教，具備進取精神和榮譽感並遵守團 

隊紀律。 

5.學生適應不良時，由導師協同教練主動輔導，並以輔導轉換運動項目為第一優先，其次 

為轉班(學區為本校方可)或依據教育局體育班甄選錄取規定辦理轉學，必要時請各處室

提供協助。 

6.在校期間班級事務由導師填寫家庭聯絡簿與家長進行溝通，專項訓練部分則由各隊教練與家

長進行溝通。 

7.如違反校規被處小過 (含)以上者，或警告累積5次(含)以上者，應暫停訓練資格進行相關 

  反省與輔導，並由教練指定1次賽事不得參加，禁賽期間亦不可以請假方式前往比賽場地。 

8.體育班學生每年應參加反霸凌、性別平等、運動禁藥等相關宣教至少1次。  
 

(二)專項訓練 ： 

1. 時間：每週1、3、4、5的14:00~16:00，16:00後則由各隊教練視選手狀況進行加強訓練。 

2. 參加對象：體育班全體學生。 

3. 點名方式：各代表隊長點名，由教練確認並於訓練日誌簽名。 

4. 為提升代表隊訓練效果，所有影響代表隊訓練秩序之行為一律禁止 。 

5. 需配合各代表隊訓練時間及規範，如需請假無法參加訓練，請告知教練並經導師同意 

依學校請假手續辦理 。 

6. 經常性缺交作業(含聯絡本與考試訂正)，屢勸不聽者經導師或任課教師提出後，須暫停

參加訓練資格至完成相關事項，方可恢復正常訓練。 



7.凡訓練態度表現不佳或不配合代表訓練者，經教練提出由導師協同輔導；情節嚴重  

   者，由體育組提出經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議決後，依規定無條件回原學區校就讀。 

8.專項訓練內容除了專業技術外，應適時融入運動防護、性別教育、反霸凌與運動禁藥 

  等相關知能。 

 

(三)課業輔導計畫及補教教學： 

1.全班性學業輔導：檢視全班學習狀況，彈性調整安排加強輔導課程，導師得視是否 

需要安排相關科目。 

2.個別性補救教學：體育班學習成就低落學生、針對需加強之科目，實施學生補救教學， 

人數以 3~5人為原則，由學校協調安排教師輔導，不須額外繳費 。 

3.課餘學業輔導：持續要求學生加強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理化、歷史、地理、生物 … 等

會考科目， 如有課業上疑問均可至任課老師辦公室詢問，是否安排校外補習課程則由

家長自行決定。 

4.如因比賽影響課程，公假人數多時，導師可主動協調任課教師或賽後為學生額外補

課，若 遇考試期間，另案簽核安排補考不予扣分 。 

5.為落實學習成效，導師、家長及任課教師三方面協同督導作業按時繳交，每日溫習功 

課。 

6.導師妥適規劃提升學生作文及閱讀能力之活動。 
 

 

(四)升學與職涯輔導： 

1.依照選手之運動成績及學業分析未來進路輔導方案，提供家長及學生參考。 

2.建立區域性運動訓練三級銜續系統，暢通運動員升學管道。 

3.教練、導師與家長學生共同研商決定升學方向及選擇適合學校。 

4.辦理相關升學輔導、職涯講座及體驗參訪，協助學生能更清楚自己的興趣與志向。 
 

 

 
 

肆、相關經費來源 ： 
 

(一) 本校體育班經費 

(二) 教育主管機關補助款 

(三) 家長會及社區人士捐款 

 
 

伍、本要點經體育班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由校長決行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